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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事務助理 (4)4 
駱佩珊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制定小販政策的原則及建議措施  
 
與政府當局及學者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4)561/14-15(01)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有關小販管理

建議的文件 ) 

 
討論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下稱 "食衞局局長 ")承
諾為 18 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舉行簡介會，闡述政
府當局的文件所述的原則及建議。  

 
(會後補註︰食衞局局長已於 2015年 3月 19日為
18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舉行簡介會。 ) 

 
3.  因應呂大樂教授的關注，小組委員會要求

政府當局就其 5 項建議提供更多詳情，例如所涉及
的小販擺賣活動類別，以及小販攤檔的數目和位

置，以便管理公眾期望並使日後的討論更為集中。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表示，政府對在任何地點
發展小販行業的具體建議都持開放態度，只要

有關建議不影響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公用通

道不會受阻，以及取得當區人士的支持。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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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延展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期  
 
(立法會
CB(4)561/14-15(02)號
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文件 ) 

 
4.  委員商定，小組委員會應就延長工作期 6個
月一事，徵求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批

准，並尋求內務委員會通過。  
 
(會後補註︰內務委員會已於 2015年 3月 20日的
會議上，批准小組委員會延長工作期 6個月至
2015年 10月 14日。 )  

 
下次會議的日期  
 
5.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5 年 4 月
14 日舉行下次會議，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
會議。  
 
 
I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4月 13日  



附件  
 

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3月 2日 (星期一 ) 
時 間  ：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樓會議室 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議程第 I項  ⎯⎯  制定小販政策的原則及建議措施  
000737 – 
003034 

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下 稱 " 食 衞 局

局長 ") 

主席致開會辭。  
 
對於在集思會上與委員進行富有成果的交

流，以及與會學者從社會學角度剖析現時的

小販政策的進一步發展所作的貢獻，食衞局

局長表示感謝。食衞局局長請委員注意反對

及支持近日在桂林街採取執法行動打擊小販

擺賣活動的意見，以証明就各方利益取得合

理平衡的需要，然後就政府當局有關小販管

理建議的文件 (立法會 CB(4)561/14-15(01)號
文件 )作出簡介。  
 
鑒於財政司司長在《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承諾研究引入 "美食車 "，食衞局局長
指出，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下稱 "商經局
局長 ")表示，有關美食車的建議屬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 (下稱 "商經局 ")的職責範圍，該局會與
其他政策局／部門協調，推展有關項目。食物

及衞生局 (下稱 "食衞局 ")和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將會就發牌事宜與商經局
合作。  
 

 

003035 – 
003628 

主席  
伍美琴教授  

伍教授支持從 "發展 "的角度制定小販政策。
她表示  ⎯⎯  

 
(a) "發展 "的定義應該是涉及社會的可持續

性，當中除了發展市場經濟之外，亦包

括保存本土環境及社會資產。她補充，

可透過不同方法推動社會發展，包括採

用互惠原則，而這亦是小販活動發展的

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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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本土 "市集會是比 "小販 "市集合適的稱

呼，這可凸顯本土元素，以及自身的創

意或傳統風格；  
 

(c) 小販擺賣活動為羣眾聚集及交流提供良
機，因而成為營造獨有特色的地方的寶

貴資源。地方營造通常都涉及許多的嘗

試，學習和建立能力的過程；  
 

(d) 社會企業 (下稱 "社企 ")作為專門從事建
立不同持分者之間的聯繫的經濟實體，

應獲委任管理有關地方；  
 

(e) 可透過將現有的公眾街市改建成離街熟
食中心，藉以設立社區廚房，以期保障

公眾健康及食物安全；及  
 

(f) 在美國，大型美食車和小型食物車共
存，兩者在香港經營均屬可行。  

 
003629 – 
004102 

主席  
呂大樂教授  

呂教授指出，小販擺賣活動以一種城市非正

規經濟活動的模式出現，是在現時的法律框

架以外的活動；而小販擺賣活動的發展通常

會對社會造成各種影響，包括衞生問題及交

通混亂的情況。因此，從創造就業機會的角

度考慮小販政策，或許並不適當。  
 
他表示，為發展小販擺賣活動，3類可能存在
於各區的空間可再使用，即 (a)運用空置地方
發展市集或作其他小販擺賣用途； (b)透過優
化現有市集中的空間，以供進一步使用；及

(c)把現有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改建為離街
熟食中心或作其他用途。在決定相應的業務

性質 (例如特色小食或傳統手工藝 )，以及在有
關地點經營特定業務的模式 (例如每天營業
或只在周末營業 )之前，亦須考慮到有關地點
的性質和特點 (例如人流多寡 )。  
 
他強調，空間再使用必須以靈活的方式執

行。若本土市集十分成功，市場力量迅速介

入，政府當局或須考慮以一般方式處理相關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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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03 – 
004708 

主席  
鍾樹根議員  
食衞局局長  

鍾議員認為，現時的小販政策是由前市政局

在數十年前得到公眾支持下制定，並且是從

扶貧的福利角度訂定，尤其是在經濟不景的

時候。因此，他反對食衞局的以下看法︰不

應把小販行業定性為一種提供予弱勢社羣的

社會福利服務，或協助扶貧的方法。他提醒，

摒棄社會福利的角度，或許表示政府當局會

以收回成本的原則管理小販行業，並會調高

向小販徵收的費用，最終會影響到草根階層

的民生，以及減少居民買到較低廉貨品的

機會。  
 
鍾議員不反對食衞局有關把現有出租率偏低

的公眾街市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的建議。然

而，鍾議員察悉，該局準備考慮以試驗形式

簽發新的 "大牌檔 "牌照。他對此表示反對，
並重點指出大牌檔對受影響地區的居民造成

的滋擾，以及可能引致的交通、環境和衞生

問題，而該等居民甚少會支持有關試驗計

劃。他強調，前市政局已決定透過自然流失，

逐步淘汰大牌檔；他又促請食衞局放棄有關

建議。  
 
鍾議員認為，美食車的建議只涉及發牌事

宜；他關注到，自 1969年以來，當局未曾發
出艇戶在避風塘內售賣熟食的新牌照。  
 

 

004709 – 
005217 

主席  
王國興議員  
食衞局局長  

王議員支持政府當局的 5項建議，惟有關建議
須予進一步優化。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  ⎯⎯  

 
(a) 訂定任何措施，以免美食車的建議被大

財團壟斷；  
 

(b) 研究在推行美食車的建議之餘，容許售
賣熟食的小型食物車經營的可行性；  

 
(c) 在獲得有關區議會的支持下，考慮設立

露天食物市集，例如在東涌的逸東邨；

及  
 

(d) 就 5 項建議進行公眾諮詢，以收集公眾
人士及持份者的意見。  

 
食衞局局長認為，有關建議可在現行框架下

推展，故他對於是否需要就該等建議進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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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公眾諮詢及其成本效益存疑。  
 

005218 – 
005739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議員關注到  ⎯⎯  
 

(a) 制定小販政策的 8 項原則均沒有提及政
府當局在香港小販行業的可持續發展中

擔當何種角色。舉例來說，原則 (iv)扼述
"小販仍有重要責任找出 [可 ]持續發展相
關小販業務的經營模式和市場定位 "，但
沒有提及政府當局的角色和職能；  

 
(b) 提倡擺賣活動建議應採用由下而上模式

的原則，實際上只是舊瓶新酒，仍是以

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為重點；  
 

(c) 參考小販管理的海外經驗時，政府當局
不應只參考各地的規管模式和手法，而

忽視其背後的目的及精神；  
 

(d) 食環署一方面支持簽發新的固定攤位小
販牌照的建議，但另一方面卻不斷地向

小販發出罰款告票，旨在趕絕他們；  
 

(e) 以獲區議會支持作為以試驗形式簽發新
的大牌檔牌照，或設立露天小販市場和

夜市的條件，只是利用區議會作為絆腳

石，使任何建議都無法推行；  
 

(f) 黃議員雖然支持把現有出租率偏低的公
眾街市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但有關街

市的人流普遍偏低；及  
 

(g) 政府當局必須改善其文件所用的語言，
例如原則 (i)及其表述，即 "我們不應有為
取締而傾向取締擺賣活動的政策 "。  

 

 

005740 – 
010259 

主席  
毛孟靜議員  
食衞局局長  

毛議員對於兩位學者就是次討論所作的貢獻

表示讚賞。她又同意伍教授的意見，市集一

向均是自然發展起來，因此應稱之為本土市

集，以反映其香港身份。  
 
毛議員察悉，在桂林街售賣熟食的無牌小販

屬渾然天成，但由於附近居民就小販擺賣活

動所造成的滋擾作出投訴，因而於近日被取

締。她對於政府當局支持小販行業的立場表

示質疑，並促請政府當局求取適當平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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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小販行業發展的同時，亦須紓緩行業對

社區造成的滋擾。  
 
關於美食車的建議，她關注到該建議在香港

的財務可行性。她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向售賣

香港特色熟食的食物車，發出新的小販牌照。 
 
毛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的文件未夠詳盡，她

支持安排進行公眾諮詢。食衞局局長回應時

表示，當局對於應否進行公眾諮詢持開放態

度。他希望政府當局的建議能夠滿足公眾／

社區的需要。  
 
關於本土市集的建議，食衞局局長解釋，若

倡議者提出採用由下而上模式的建議並獲地

區支持，食衞局將可協助倡議者與相關的政

策局／部門聯繫，以檢視項目的可行性及推

行情況。  
 

010300 – 
011119 

主席  
陳志全議員  
食衞局局長  

陳議員重申，與美食車的建議相若，發展市

集及小販政策應納入商經局的職責範圍，並

由食衞局就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宜擔當協

調角色，以確保有關政策是以 "發展 "的角度
制定。他促請商經局派出較高職級的代表，

出席小組委員會日後的會議。  
 
食衞局局長表示，有關文件是由食衞局和

食環署代表政府當局發出，而所有政策局／

部門均有責任就落實文件所載的政策／建議

提供協助。  
 
陳議員認為，把現有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

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的建議並無爭議性，因

此應盡快推行。  
 
對於由有興趣人士提交設立露天本土市集及

夜市的地區主導建議的機制，陳議員表示質

疑。他認為，由政府當局邀請各界就於特定

地區以試驗形式設立市集及／或夜市表達興

趣，是較實際可行的做法。  
 
食衞局局長回應時扼述，就大牌檔、本土市

集及夜市方面，政府當局致力推行採用由下

而上模式及地區主導建議。為配合社區人士

尋求區議會支持所作的努力，食衞局局長表

示他會向 18區區議會簡介政府當局的立場，
讓相關地區的有興趣人士可藉此機會，在遠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 段 所 述
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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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住宅區的空置土地物色地點，設立市集／

夜市。食衞局或可與有關的區議會一同研究

建議的可行性。  
 

011120 – 
011803 

主席  
方剛議員  
食衞局局長  

方議員原則上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他察

悉，政府當局將會邀請相關的區議會和區內

居民，就簽發新的街上小販攤位牌照表達意

見。對於能否獲得他們支持，他表示質疑。  
 
食衞局局長解釋，旨在改善消防安全預防措

施而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五年資助

計劃下的各項遷置方案完成後，將會出現一

批攤檔空位。當局將考慮就該等攤檔簽發新

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考慮因素包括個別小

販區的情況，例如消防安全、環境衞生情況、

營商環境、相關部門意見，以及相關區議會

和區內居民的意見。鑒於有關工作只涉及現

有攤位的牌照，食衞局局長對於能夠獲得區

議會支持感到樂觀。  
 
方議員又支持政府當局有關把現有出租率偏

低的公眾街市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的建議。

不過，他反對交由社企負責熟食中心的業務

規劃及日常管理，原因是他認為社企普遍缺

乏商業營運的動力。  
 
食衞局局長認為，社企並非純粹為非牟利的

實體，同時亦可在社會發展方面擔當策略性

的角色。據他所知，不少社企是以積極營運

良好業務為目標。  
 
關於美食車的建議，方議員指出，該建議是

以美國的情況為藍本，政府當局必須察悉

香港與美國的分別。舉例而言，香港缺乏空

間容納大型美食車和處理污水等。  
 
食衞局局長贊同方議員的意見，香港推展美

食車行業時，應在參考海外經驗後，自行發

展本身的經營模式。  
 

 

011804– 
012534 

主席  
食衞局局長  

主席認為，制定小販政策是非常複雜的事

宜，當中涉及多個政策局，包括食衞局、

商經局及民政事務局。他讚許食衞局擔當積

極的角色，在其文件中以正面的方向提出相

關建議以供優化。  
 
主席認為，若未透過有關的區議會獲得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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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當局實難以推展任何建議。他以

桂林街的個案為例並指出，顧客會歡迎小販

的服務，但居民則認為難以忍受小販擺賣活

動。他同意，小販擺賣活動是在政府當局的

規管架構以外自行出現的活動，故應透過適

當方法加以控制，令小販可與居民和諧共

存。他希望能夠透過小組委員會將安排舉行

的公聽會，收集社會人士的意見，以便政府

當局按適當情況優化其建議。  
 
食衞局局長察悉，小販政策應該在經濟考

慮，以及社區就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要兩者

之間求取合理平衡。儘管現時制定中的小販

政策不應只集中於商業目標，但小販仍須找

到使其在經營上可持續生存的市場定位。同

樣地，社會和文化發展亦不應成為小販應免

受市場力量影響的藉口。  
 
食衞局局長強調，食環署在小販管理方面的

首要角色，是確保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他

表示，考慮到香港現今的社會狀況，食衞局

及食環署均認為本地的小販政策應該從 "規
範發展 "的角度制定，以期在規管、取締和發
展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012535 – 
012739 

主席  
食衞局局長  

食衞局局長回應鍾樹根議員較早前表達的關

注時解釋  ⎯⎯  
 

(a) 政府當局認為，不應把小販行業 "純  粹 "
定性為一種提供予弱勢社羣的社會福利

服務，或協助扶貧的方法；因為小販政

策是推廣小本經營及本土經濟活動的方

法之一；  
 

(b) 政府當局非常重視區內居民對於建議措
施的意見，以期減少對他們所造成的影

響，但不是只考慮居民的需要，旨在取

締小販擺賣活動；及  
 

(c) 在現階段，食衞局並未將食物艇的發牌
事宜納入建議措施。  

 

 

012740 – 
013140 

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感謝食衞局就小販政策所作的努力，

現 行 政 策 在 很 久 以 前 制 定 ， 並 沒 有 納 入

"發  展 "的角度及規劃因素。他又促請其他政
策局／部門與食衞局合作推展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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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委員、政府當局及學者在 2015年 1月
舉行的集思會上所作的交流取得豐富成果，

並以具前瞻性的方式得出新的啟發。5項建議
反映政府當局對小販政策的立場已經由控制

和管理轉為發展及規劃。  
 
他又感謝政府當局致力在推行採用由下而上

模式的地區主導建議方面，擔當協調者的角

色，而這實際上是本土社區長久存在的問題

的一個突破。他亦支持小組委員會安排舉行

公聽會，以便委員收集市民大眾對政府當局

的建議的意見。  
 

013141 – 
013812 

主席  
王國興議員  
食衞局局長  

食衞局局長回應王議員較早前的查詢時表

示，關於美食車的建議仍處於初始階段，而

容許售賣熟食的小型食物車經營的可行性，

須待進一步研究。他強調，美食車雖屬流動

性質，但只會獲准在指定地點經營，當局不

會向營運商發出流動小販牌照。  
 
食衞局局長支持小組委員會藉舉行公聽會，

收集公眾的意見；而他將會為 18區區議會的
正副主席舉行簡介會。依他之見，上述做法

較進行全面的公眾諮詢更為有效。食衞局局

長表示，食衞局將會就各項獲區議會支持的

初步建議，與相關政策局／部門合作，一同

進行研究。  
 

 

013813 – 
014318 

主席  
伍美琴教授  

伍教授贊同呂教授的意見，空間的使用具獨

佔性質，現時市場的急劇擴充引致公眾甚為

不滿，才有現今收回空間作公共用途要求。  
 
她扼述了社區規劃師在地方營造方面的角

色，並促請政府當局就社區的需要諮詢他

們，以及邀請他們領導持份者就公共空間的

使用進行的討論。  
 
她提述到有意見認為，部分社企或許未能成

功經營。她表示，這是由於租金高昂所致。

有鑒於此，她支持把現有出租率偏低的公眾

街市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的建議，前提是必

須改善人流。  
 
伍教授認為，社區規劃對於加強新發展與區

內現有特色的融合十分重要。這種空間使用

方式可滿足居民的需要，而無須依賴市場

 



 

 9

力量。  
 

014319 – 
014658 

主席  
呂大樂教授  

呂教授表示，為管理持份者的期望，以及避

免因錯誤的期望而造成失望，當局應該在

小組委員會邀請公眾就建議發表意見之前，

提供更多有關 5項建議的詳情，例如受影響的
小販擺賣活動類別，以及所涉及的小販攤檔

的數目和地點。  
 
他認為上述安排或有助公眾將討論集中於特

定範圍，例如小販擺賣活動的類別 (例如熟食
攤檔、小型食物車、美食車、大牌檔、具懷

舊本土文化特色的街頭工匠，以及補鞋匠等 )
與相關地區之間的配合，以及各區可供使用

的地方。他補充，當局可以投入資源，在人

流不多的地方進行地方營造，以吸引更多

人流。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 段 所 述
作出跟進  

014659 – 
015419 

主席  
食衞局局長  

主席指出，在研究小販政策的發展時，社區

的意見非常重要，必須加以考慮。以桂林街

的個案為例，據他所了解，政府當局實際上

是因應區內居民的投訴而採取行動。該區在

超過 6年時間累積出現了逾 30個小販攤檔，令
區內居民飽受滋擾和噪音影響。  
 
就此方面，他建議政府當局定期與小販溝

通，並提供更多經營方面的意見，以減少與

區內居民的衝突。他促請政府當局研究可兼

容小販在社區內經營的方法。  
 
就呂教授有關期望管理的建議，食衞局局長

承諾為 18區區議會的正副主席舉行簡介會，
闡述政府當局各項建議，並會考慮他們的意

見。食衞局局長強調，獲區議會支持的露天

夜市建議可立即提交予食衞局考慮，局方會

研究如何最佳地推展計劃及汲取經驗。  
 
主席請循地方選區當選為議員的委員，呼籲

各有關區議會提交建議。  
 
舉行公聽會的下次會議日期。  
 

 

議程第 II項  ⎯⎯  延展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期  
015420 – 
015600 
 

主席  小組委員會延長工作期 6個月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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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III項  ⎯⎯  其他事項  
015601 – 
015603 
 

主席  主席作出總結。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4月 13日  


